
边境旅游、边境旅游服务、边境贸易类《中

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申请须知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公民从事边境贸易、边境旅游服务或者参加经国

务院或者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的边境旅游线路边境旅游，申

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

二、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三、审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和出入境通行证签发管

理办法》。

四、受理机构

公安部委托的边境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出入境管理机构。

五、决定机构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机构或公安部委托的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

六、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七、申请条件

申请人从事边境贸易（含从事替代种植、发展替代产业



项目的）、边境旅游服务或参加经国务院或者国务院主管部

门批准的边境旅游线路边境旅游的，可以申请办理出入境通

行证。 对从事边境贸易的申请人，根据其需求，签发一年

多次出入境有效或者三个月一次出入境有效的出入境通行

证，并规定其从本省（自治区）边境地区的国家开放陆地口

岸出入境；对从事替代种植、发展替代产业项目的申请人，

根据其需求，签发一年多次出入境有效或者三个月一次出入

境有效的出入境通行证，并规定其从本省（自治区）边境地

区的国家开放陆地口岸，且经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确认的口

岸和通道出入境；对从事边境旅游服务的申请人，根据其需

求，签发一年多次出入境有效或者三个月一次出入境有效的

出入境通行证，并规定其从边境旅游线路的限定口岸出入

境；对参加经国务院或者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的边境旅游线

路边境旅游的申请人，签发三个月一次出入境有效的出入境

通行证，并规定其从边境旅游线路的限定口岸出入境。

八、禁止性要求

申请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和出入境通行证签发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不予批准签发出入境通行证。

九、申请材料

（一）近期免冠照片一张以及填写完整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二）居民身份证；在居民身份证领取、换领、补领期

间，可以提交临时居民身份证；

（三）未满十六周岁的，还应当由其监护人陪同，提交



其监护人出具的同意出境的意见、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

户口簿、护照及复印件；

（四）国家工作人员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交本人所

属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审批后出

具的同意出境的证明。

（五）从事边境贸易的，提交边境地区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及复印件，所在单位出具的派遣其从事边

境贸易活动的有关证明材料；

（六）从事边境旅游服务的，提交所在的经国家旅游局

批准的边境旅游组团社出具的证明材料、本人导游证及复印

件；

（七）参加边境旅游的，提交经国家旅游局批准的边境

旅游组团社出具的相关材料。

十、办理方式

由申请人本人（未满十六周岁的由监护人陪同）到公安

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办理。

十一、办理基本流程

（一）申请人向公安部委托的边境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交申请材料；

（二）受理机构对符合申请条件，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

法定形式的，向申请人出具《受理申请回执单》；对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或不符合受理要求

的，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三）审批机构进行审核，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

定。批准的，签发证件；不予批准的，审批机构向申请人出

具《不予批准决定书》。

（四）申请人领取证件。

十二、办结时限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15 日内审批签发并制作出入境通行证。

在偏远地区或者交通不便的地区或者因特殊情况，公安

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不能在 15 日内签发出入境通行证的，

经省级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出入境通行证

的签发时限可以延长至 30 日。

十三、收费依据及标准

（一）收费依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

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7〕1186 号）

《云南省物价局 云南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王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

收费标准文件的通知》（云价收费〔2017〕85 号）

（二）收费标准

1、一次出入境有效的 15 元/本；

2、多次出入境有效的 50 元/本。

十四、审批结果

审批通过的，应向申请人签发出入境通行证；审批未通



过的，不予签发。


